关于做好2010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专业技术人员
《继续教育证书》验证工作的通知
各市直学校，各镇中心初中：

根据《南通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办法》和《2010年如皋市中小学教职工队伍建设工作意见》（皋教发[2010]20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2010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专业技术人员《继续教育证书》验证工作定于5月25日至5月28日进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验证对象：
全市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在职专业技术人员（经市教育局批准办理了离岗退养手续的人员除外）。

二、验证时段：
继续教育学分起讫时间：2009年4月1日至2010年3月31日。

三、验证时间安排：
	时    间
	单         位
	地 点

	5月25日

（星期二）
	上午
	一职高、东陈、开发区（柴湾）、雪岸、丁堰、桃园
	市

职

教

中

心
4

号

楼
4

楼


	
	下午
	如中、磨中、丁中、白蒲、林梓、郭园、磨头
	

	5月26日

（星期三）
	上午
	蒲中、九华、吴窑、长江、搬经
	

	
	下午
	一中、西中、江中、薛中、石庄、高明、常青
	

	5月27日

（星期四）
	上午
	搬中、石中、袁桥、江安、下原
	

	
	下午
	局机关、如皋初中、实验初中、特教学校、如师附小、机关幼儿园、大明电子职中、职教中心
	

	5月28日

（星期五）
	上午
	如城
	

	
	下午
	如城
	


四、验证经费：
每人收取验证费5元。
五、验证学分计算：

1．初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累计不少于25学分。

2．高、中级专业技术人员每年接受继续教育累计不少于40学分。
3．《继续教育证书》验证学分折算标准见附件1。

4．验证时一律凭原件验证，没有原件一律不予承认。

六、各单位验证组织领导及工作程序：

1．各单位的验证工作由各单位指派一名继续教育联络员具体负责。

2．各单位工作程序：

①由登记对象提供有效证明在规定的时间内交所在单位联络员初验；

②初验合格后，各单位联络员组织专人在各人的《继续教育证书》上统一进行登记；

③联络员将本单位拟验证人员登记、造册（各镇中心初中请按初中、小学、幼儿园排序），发电子邮件到rgjspx@163.com，同时用A4纸打印一式两份（格式见附件2）,一份在签盖“合格”章后各单位留存，另一份由市职业（继续）教育中心汇总后报市教育局职称办。
④各单位联络员将本单位所有待验的《继续教育证书》和证明材料在规定的时间到市职业（继续）教育中心（具体验证地点：市职教中心4号楼4楼会议室对面）由验证工作人员验核、盖章。

七、几点说明：

1．各单位在组织专人填写《继续教育证书》时，在“学习内容”栏的第一行统一填写“校本培训----9学分”。
2．鉴于2009年新教师的培训正按计划进行，所以不列入本次验证。新教师的《继续教育证书》由市职教中心师训处代售并负责指导填写，于2010年6月进行验证。

3．为方便各单位验证，市职教中心师训处受市人事局委托，代售专业技术人员《继续教育证书》。根据苏价费函[2002]71号、苏财综[2002]66号文件规定，每本收取工本费10元（代如皋市人事局收取）。

以上通知，希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

1．《继续教育证书》验证学分折算标准。
2．如皋市2010年度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专业技术人员《继续教育证书》验证名册。
如 皋市教 育 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○年五月十日

附件1

《继续教育证书》验证学分折算标准
1、 学历教育类

	形    式
	学    分
	依    据

	脱产、自学考试、函授

开放教育、远程教育等
	40学分/ 年
	学生（员）证、面授通知、毕业证书等


2、 非学历教育类

	类    别
	学    分
	依    据

	参加国际学术会议、国家级学术会议
	5学分 / 天
	会议通知

	江苏省、南通市级高层次人才培训基地培训
	4学分 / 天
	培训通知

	其他各类培训班、学术讲座、教研活动等
	3学分 / 天
	会议通知、合格证书等

	各类专业技术职称考试
	40学分
	合格证书

	普通话考试
	15学分
	等级证书（语文教师必须二级甲等）


三、教科研类
	类    别
	县级
	市级
	省级
	国家级
	依 据

	论文发表
	4
	8
	12
	15
	原件

	论文获奖
	一等奖
	4
	8
	12
	15
	

	
	二等奖
	2
	6
	10
	12
	

	
	三等奖
	1
	4
	8
	10
	

	科研课题
	主课题
	10
	20
	40
	80
	

	
	子课题
	5
	10
	20
	40
	

	教学比赛

(含说课)
	一等奖
	5
	10
	15
	20
	

	
	二等奖
	3
	8
	10
	15
	

	
	三等奖
	2
	4
	8
	12
	


四、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符合下列情况之一，视作完成三年的继续教育学分：

1． 获得南通市科技进步三等奖（含三等奖）以上的主要完成者；

2． 出版1部以上专著；

3． 参加国家承认的学历教育，获得第二学历。
五、2009年4月至2010年3月市职业（继续）教育中心组织的各类培训班
	序号
	培　训　项　目
	学分
	备注

	1
	市校本培训联络员培训
	3
	凡市职业（继续）教育中心组织的培训，学员不能提供相应的合格证书的，以市职业（继续）教育中心的相关档案资料为依据。　

	2
	小学英语教师转岗培训班
	90
	

	3
	第二期初中教导主任班
	30
	

	4
	中小学司务长培训班
	12
	

	5
	小学英语转岗大专函授
	40
	

	6
	中小学小学科骨干教师培训
	40
	

	7
	初中政教主任培训
	30
	

	8
	知行中国班主任远程培训
	40
	

	9
	南通市初中班主任远程培训
	40
	

	10
	幼儿园长任职资格培训
	15
	


注：每年度继续教育学分要求：⑴　高、中级专业技术人员40学分；⑵　如皋市级（含如皋市级）以上骨干教师、学科带头人、教坛新秀、优秀校长、名校长40学分；⑶　初级专业技术人员25学分。

附件2

如皋市2010年中小学（幼儿园）专业技术人员

《继续教育证书》验证名册
 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络员（签名）：         
	序

号
	学校或组别
	姓名
	职务
	职称
	任教

学科
	继续教育学分
	备注

	
	
	
	
	
	
	申报学分
	审核学分
	

	1
	
	
	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	
	
	

	9
	
	
	
	
	
	
	
	

	10
	
	
	
	
	
	
	
	

	11
	
	
	
	
	
	
	
	

	12
	
	
	
	
	
	
	
	

	13
	
	
	
	
	
	
	
	

	14
	
	
	
	
	
	
	
	

	15
	
	
	
	
	
	
	
	

	16
	
	
	
	
	
	
	
	

	17
	
	
	
	
	
	
	
	

	18
	
	
	
	
	
	
	
	

	19
	
	
	
	
	
	
	
	

	20
	
	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核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
注：①“学校或组别”栏：各镇填学校，各市直学校填组别；

    ②“审核学分”栏：由市继续教育验证工作人员核查后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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